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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殯葬管理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 95年 1月 24 日府行法字第 0950022969 號令制定公布 

                         中華民國 102 年 5月 7日府行法字第 1020080007 號令修正公布 

第  一  條    為管理嘉義縣（以下簡稱本縣）殯葬設施、殯葬服務業及殯葬行為，

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本縣殯葬管理，除法律或中央法規另有規定外，適用本自治條例之規

定。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殯葬設施，指公墓、殯儀館、禮廳、靈堂及火化場及

骨灰(骸)存放設施。 

第  三  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在縣為嘉義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在鄉

(鎮、市)為鄉(鎮、市)公所。 

第  四  條    本府及鄉(鎮、市)公所得視需要，選擇適當地點，依本自治條例之規

定設置公立殯葬設施。 

公立殯葬設施得委託民間團體經營或共同開發。 

第  五  條    設置私立殯葬設施者，以法人或寺院、宮廟、教會為限。 

            私立公墓之設置或擴充，其面積不得小於五公頃。 

殯葬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公布施行（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

十九日）前募建之寺院、宮廟及宗教團體所屬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

施及火化設施得繼續使用，其有損壞者，得於原地修建，並不得增加高度

及擴大面積。 

本條例公布施行前私建之寺院、宮廟，變更登記為募建者，準用前項

規定。 

第  六  條    殯葬設施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應備具下列文件，送鄉(鎮、市)

公所函轉本府核准；其由本府辦理者，報內政部備查： 

一、地點位置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 

二、地點範圍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比例尺不得小於

一千二百分之一。 

三、配置圖說：以六百分之一比例尺地形測量圖為依據，設置於山坡

地之殯葬設施，其配置圖之等高線間距不得大於一公尺。 

四、興建營運計畫：包括建築計畫（含量體分析、規劃設計及施工計

畫）及營運計畫（含管理計畫及維護計畫）。 

五、管理方式及收費標準：含組織編制、業務職掌及單價分析表。 

六、設置者之證明文件：法人或寺院、宮廟、教會申請時，應備具立

案證明文件及負責人、代表人或管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七、土地權利證明或土地使用同意書及土地登記（簿）謄本。 

八、依法令應提出之水土保持、環境影響評估及其他之許可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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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申請設置、擴充殯葬設施之土地，不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者，申請人

應擬具興辦事業計畫書，並檢附前項第一款至第九款文件及變更前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規定審查文件，報經本府發給同意興辦事業計畫之證明文件，

依法辦理用地變更後，再檢附變更編定後之土地登記謄本，報本府核准。  

              前項興辦事業計畫用地在山坡地範圍者，應無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第四十九條之一第二項規定不得開發建築之情形。 

第  七  條    殯葬設施之設置或擴充，其地點距離之限制，應依本條例及其施行細

則規定辦理。但位於山地鄉之公墓或公墓內專供樹葬者，其與下列地點得

縮短其距離： 

一、學校、醫院、幼稚園、托兒所不得少於三百公尺。 

二、戶口繁盛地區、工廠、礦場應保持適當距離。 

三、河川不得少於一百公尺。 

四、貯藏或製造爆炸物或其他易燃之氣體、油料等之場所不得少於五

百公尺。 

第  八  條    公墓應備具下列設施及標準： 

一、墓基：墓基之施作需符合水土保持。  

二、骨灰（骸）存放設施：設有納骨箱，納骨箱棟距淨寛應達一點二

公尺以上。 

三、服務中心：一處以上，每處設有服務台、照明、空調、桌椅等設

施。 

四、家屬休息室：一室以上，每室設有照明、空調、桌椅等設施。 

五、公共衛生設施：一處以上，男、女盥洗設施應分隔設置。 

六、排水糸統：應依地形、地勢做適當規畫設計施作。 

七、給水及照明設施：給水系統應適當及照明設施應符合規定。 

八、墓道：墓區間道寬度不得小於四公尺，墓區內步道寬度不得小於

一點五公尺。 

九、停車場：墓基一百個以下，應有五格停車位，每增加五十個墓基，

應增加一格停車位。但依法規規定，其應設置之停車位較多時，

依其規定。 

十、聯外道路：寬度不得小於六公尺。 

十一、公墓範圍內環境綠美化。 

十二、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應設置之設施。 

公墓各項設施、位置、名稱、指示等標誌，應明確標示。 

位於原住民鄉之公墓，得斟酌實際狀況定其應有設施，不受第一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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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限制。 

第 九 條      殯儀館應備具下列設施及標準： 

一、冷凍室：六櫃以上，並具防止異味之措施或設施。 

二、屍體處理設施：應達衛生法規標準，並具防止異味之措施或設施。 

三、解剖室：一室以上，每室設有解剖設施、照明、空調及具防止異

味之措施或設施。 

四、消毒設施：設有消毒器具、物品及措施，達到有效消毒功能。 

五、廢（污）水處理設施：廢（污）水經處理後應達放流水之排放標

準。 

六、停柩室：六室以上，置祭拜、照明、桌椅等設施，並具防止異味

之措施或設施。 

七、禮廳及靈堂：各設二室以上，置祭拜、照明、桌椅等設施，並具

防止異味之措施或設施。 

八、悲傷輔導室：一室以上，每室設有照明、空調、桌椅等設施。 

九、服務中心及家屬休息室：各一處以上，每處設有照明、空調、桌

椅等設施。 

十、公共衛生設施：一處以上，男、女盥洗設施應分隔設置。 

十一、停車場：每一禮廳數應有三格停車位，每一靈堂數應有一格停

車位。但依法規規定，其應設置之停車位較多時，依其規定。 

十二、偵查室：一室以上，每室設有照明、空調、桌椅等設施。 

十三、聯外道路：寬度不得小於六公尺。 

十四、殯儀館區域內環境綠美化。 

十五、緊急供電設施。 

十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應設置之設施。 

殯儀館各項設施名稱、位置、指示等標誌，應明確標示。 

第 十 條      火化場應備具下列設施及標準： 

一、撿骨室及骨灰再處理設施：二室以上，具有真空灰燼收集設施及

防塵、噪音措施，骨灰再處理設施一台以上，具有研磨、高壓塑

型等效能。 

二、火化爐：二爐以上，其廢氣、廢水排放及噪音、空氣品質管制，

應符合法定標準。 

三、祭拜檯：二處以上。 

四、服務中心及家屬休息室：各一處以上，每處設有照明、空調、桌

椅等設施。 

五、公共衛生設施：一處以上，男、女盥洗設施應分隔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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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停車場：每一火化爐數應有二格停車位。但依法規規定，其應設

置之停車位較多時，依其規定。 

七、聯外道路：寬度不得小於六公尺。 

八、骨灰暫存設施：設有適當數量之骨灰罐暫寄存設施。 

九、緊急供電設施。 

十、空氣污染防制設施。 

九、火化場範圍內環境綠美化。 

十、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應設置之設施。 

火化場各項設施名稱、位置、指示等標誌，應明確標示。 

第 十一 條    骨灰（骸）存放設施應備具下列設施及標準： 

一、納骨灰（骸）設施：設有納骨箱，納骨箱棟距淨寛應達一點二公

尺以上，其耐用期限達五十年以上。 

二、祭祀設施：祭拜檯一處以上，於適當空間設置祭拜設施。 

三、服務中心及家屬休息室：各一處以上，每處設有照明、空調、桌

椅等設施。 

四、公共衛生設施：一處以上，男、女盥洗設施應分隔設置。 

五、停車場：五千位骨灰（骸）存放數以下，應有十格停車位，每增

加五百位骨灰（骸）存放數應增加一格停車位。但依法規規定，

其應設置之停車位較多時，依其規定。 

六、聯外道路：寬度不得小於六公尺。 

七、骨灰（骸）存放設施範圍內環境綠美化。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應設置之設施。 

骨灰（骸）存放設施各項設施、位置、名稱、指示等標誌，應明確標

示。 

第 十二 條    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殯葬設施完竣，應備具下列文件，報請本府

會同相關主管機關檢查。其由本府辦理者，應報請內政部備查： 

一、使用執照影本。 

二、設施相關照片。 

三、納骨櫃位製材達耐燃二級以上性能之證明文件。 

四、設施配置竣工圖。 

五、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前項經主管機關檢查符合規定，並將殯葬設施名稱、地點、所屬區

域、申請人及經營者之名稱公告後，始得啟用、販售墓基或骨灰（骸）

存放單位。 

第 十三 條   公墓內埋葬屍體或埋葬骨灰者，其型式、高度及墓基面積各不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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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應依地形劃分土葬區、骨灰埋葬區及樹葬區等不同墓區。 

既存未規劃墓區及墓基之公墓，每一墓基面積不得超過十六平方公

尺。但兩棺以上合葬者，每增加一棺，墓基得放寬八平方公尺。 

第 十四 條    鄉(鎮、市)公所於受理公墓內之墳墓棺柩、屍體或骨灰（骸）起掘證

明時，應要求申請人或墓主於起掘後，清運廢棄物並將墓基整平歸還。 

第 十五 條    公墓墓基及骨灰（骸）存放設施之使用年限，除鄉(鎮、市)自治條例

另有規定外，公墓墓基之使用年限以十年為原則。但有特殊情形需延長

者，得申請展延，其期限以一年為限。 

              前項墓基使用年限屆滿時，經營者應通知遺族於三個月內依本條例第

二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方式處理。無遺族或遺族不處理者，由經營者存放

於骨灰（骸）存放設施或以其他方式處理之，其所需費用得由墓主負擔。 

第 十六 條    依法設置之墳墓，因情勢變更致有妨礙軍事設施、公共衛生、都市

發展或其他公共利益之虞，鄉（鎮、市）公所認需遷葬者，應造報遷葬

計畫書（含：遷葬地點及面積、遷移之原因及遷葬期限）送本府轉請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後核准。但經公告為古蹟者，不在此限。 

第 十七 條    依法應行遷葬之墳墓，鄉（鎮、市）公所應於遷葬前先行公告，限

期自行遷葬，並應以書面通知墓主，及在墳墓前樹立標誌。但無主墳墓

不在此限。 

前項期限，自公告日起，至少應有三個月之期間，墓主屆期未遷葬者，

視為無主墳墓，依本條例第三十條規定辦理。 

第 十八 條    公立公墓內或其他公有土地上之無主墳墓，由土地管理機關檢附無主

墳墓照片、地點範圍之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向當地鄉(鎮、市)

公所申請起掘許可證明。鄉(鎮、市)公所核發起掘許可證明前，應經公告

三個月確認。 

    前項無主墳墓，應由土地管理機關予以起掘必要處理後，火化或存放

於骨灰(骸)存放設施。如需鄉(鎮、市)公所予以代為起掘時，應由土地管

理機關負擔起掘、火化及存放於骨灰(骸)存放設施之費用。 

第十九條      公墓內之墳墓如有損壞或因天然災害流失，經營者應即通知墓主或營

葬者限期處理，逾期未處理者，由經營者代處理，所需費用得向墓主或營

葬者收取之。   

第二十條      私立或以公共造產設置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經營者，應將

管理費以外之其他費用，提撥百分之二至本縣殯葬設施經營管理基金專

戶。 

              本縣殯葬設施經營管理基金專戶支應重大事故或經營不善致無法正 

 常營運時之修護、管理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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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條例施行前已設置尚未出售之私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 

           自本條例施行後，亦同。 

               第一項殯葬設施經營管理基金專戶需透列預算，俟完成預算程序後， 

           始得支用。 

第二十一條    私立殯葬設施，就其設施之使用、收費及管理，應訂定管理辦法，報

鄉（鎮、市）公所函轉本府備查；修正時亦同。 

第二十二條    實施骨灰拋灑或植存，其申請人以亡者之配偶或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

親為限。但受亡者生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之經營者，依本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

定處理者，不受前項限制。 

第二十三條    實施海上骨灰拋灑或於公墓一定區域範圍內實施骨灰拋灑或植存

者，應備具下列文件，向當地之鄉（鎮、市）公所申請許可：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影本。 

三、火化許可證明、骨灰再處理證明書。 

四、骨灰抛灑或植存方式說明書。 

五、亡者之配偶或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之同意書或亡者生前之委託

書。 

六、其他經本府或公所指定之文件。 

第二十四條    下列海域不得實施骨灰拋灑： 

一、各港口防波堤最外端向外延伸六千公尺半徑扇區以內之海域。 

二、已公告或經常公告之國軍射擊及操演區等海域。 

三、漁業權海域及沿岸養殖區。 

四、其他有妨礙國防安全、船舶航行及漁業發展，經本府公告之海域。 

第二十五條    實施海上骨灰拋灑或於公墓一定區域範圍內實施骨灰拋灑或植存

者，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依許可項目、內容、範圍、地點、方式實施拋灑。 

二、實施海上骨灰拋灑者之出海人員，應依規定辦理出入港口登記。 

三、乘座之船舶，應以政府立案者為限。 

第二十六條    殯葬服務業就其提供之商品、服務項目、價金或收費標準，應主動告

知消費者及提供相關資訊，與消費者訂定書面契約，並應依本條例第四十

八條、第四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    辦理殯葬治喪事宜，因殯儀館設施不足，需使用道路臨時搭棚者，於

不妨礙交通及居住安寧之情形下，當事人得擬具使用計畫，申請當地警察

機關核准後辦理，並以二日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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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法令有禁止使用道路搭棚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二十八條    實施骨灰拋灑或植存，未依第二十五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九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